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111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 111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傅泓文會計師、洪士剛會計師查核完竣。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3、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1,444,796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18,216,452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1,386,939 權 (含電子投票  18,201,595 權) 99.73 

反對權數：             12,582 權 (含電子投票.     12,582 權) 0.05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45,275 權 (含電子投票.      2,275 權) 0.21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11 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 111 年度稅後純益為新台幣 128,910,891 元，加計期初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191,206,139 元，扣除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2,891,089 元，合計可供分配

盈餘為新台幣 307,225,941 元，擬分派現金股利新台幣 34,163,900 元，每股配發 1

元，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五。  

2、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1,444,796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 18,216,452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1,386,979 權 (含電子投票  18,201,635 權) 99.73 

反對權數：             12,542 權 (含電子投票.     12,542 權) 0.05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45,275 權 (含電子投票.      2,275 權) 0.21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五、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管理辦法」案，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理辦法」，修訂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2、提請 討論。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1,444,796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 18,216,452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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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1,386,939 權 (含電子投票  18,201,595 權) 99.73 

反對權數：             12,582 權 (含電子投票.     12,582 權) 0.05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45,275 權 (含電子投票.      2,275 權) 0.21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發行低於巿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案，提請  討論。  

說明：1、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專業優秀人才，並激勵及提昇員工對公司之向心力

及歸屬感，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利益，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發

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等相關規定，以低於市價發

行本公司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本次發行總數為 500,000 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

得認購普通股 1 股，合計發行普通股新股 500,000 股。 

2、本次發行之認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認股權人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數及相

關發行規定、對股東權益影響等事項請參閱附件七之說明。本次發行及認股辦法

請參閱附件八。 

3、本案如有分次辦理之必要，擬請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分次申報

辦理。 

4、本案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未來主管機關法令變動或因其他客觀環境因素變更而有

需修正時，擬請授權董事長先行修正，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行。 

5、提請 討論。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1,444,796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 18,216,452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1,304,780 權 (含電子投票  18,119,436 權) 99.34 

反對權數：             94,791 權 (含電子投票.     94,791 權) 0.44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45,225 權 (含電子投票.      2,225 權) 0.21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9 點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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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2022 年 

財務收支 
(仟元)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128,918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202,558) 
籌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23,889)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11.03 
權益報酬率(%) 12.55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41.88 
純益率(%) 21.56 
每股稅後盈餘(元) 3.81 

3.研發技術及概況： 

(1)醫療器材表面處理技術優化及強化客製靈活性。 

(2)人工水晶體穩固度及焦段多樣性的持續發展。 

(3)人工水晶體植入器優化及創新。 

(4)上述三項技術結合之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持續創新。 

4.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2022年度未有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二、2023 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集團秉持誠信、務實、創新之精神，以創造客戶最高價值並提供更多優質服務

與產品為目標，以達成客戶、終端使用者、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滿意。 

(二)重要產銷政策 

1.強化現有技術、積極開發新產品及控制品質良率。 

2.強化供給鏈的合作，穩固資源的有效取得。 

3.持續經營品牌及開發通路，擴展世界各地市場佔有率。 

(三)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 2023 年度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未來公司策略 

本集團以現有技術及產品為基石，持續優化及研發創新，持續強化產業鏈的深度與廣

度，期能達到市場領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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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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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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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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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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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奈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5. 本公司將不會放棄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未來各年度之增資，亦不

處 分 或 放 棄 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持股。本公司對 AST

Products, Inc.之持股比例不

得低於百分之五十一。

35. 本公司將不會放棄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未來各年度之增資，亦

不 處 分 或 放 棄 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持股。

1.由於 EMEMBRANE INC. 清算結束營運，本

公司 111年 10月 12日函請櫃買中心(應

用字第 1111001號函)並於 111年 10月

20日獲櫃買中心回函洽悉(證櫃監字

1110011291號函)，故刪除條文有關該

公司之敘述。

2.為因應集團未來若因策略聯盟或 AST為

獎酬員工而發行股票獎酬工具或其他營

運發展等需要，不排除有須變動本公司

對 AST Products, Inc.之持股等情事，

故修訂本條文為本公司對 AST

Products, Inc.之持股比例不得低於百

分之五十一。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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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擬發行低於巿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說明事項

一、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行單位總數、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之股數及因認股權行使而

須發行之新股總數。

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總數為 500,000 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數為普通

股 1 股。因認股權行使而須發行之普通股新股總數為 500,000 股。 

二、認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為使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真正產生激勵效果，以 112 年 1 月及 2 月之普通股收盤平均

價乘以 50%為認股價格，認股價格設算後(小數點以下捨去)為每股新台幣 57 元。(本

價格可低於發行當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 

三、認股權人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數。

請參閱本次發行辦法。(本議事手冊附件八) 

四、辦理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必要理由。

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專業優秀人才，並激勵及提昇員工對公司之向心力及歸屬

感，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利益。

五、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一）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若以董事會寄發開會通知日前一個營業日民國 112 年 2 月 24 日收盤價新台幣

142.5 元及考量精算假設預估等因素計算可能費用化之金額，預計於 112 年度

至 116 年度每年分攤之費用化金額分別為新台幣 6,648 千元、7,853 千元、3,093

千元、852 千元、92 千元，合計新台幣 18,538 千元；預計於 112 年至 116 年度

每年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分別為新台幣 0.19 元、0.23 元、0.09 元、0.02 元及 0.00

元。

（二）以已發行股份為履約方式者，應說明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不適用。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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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年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及認股辦法 

一、發行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專業優秀人才，並激勵及提昇員工對公司之向心力及歸屬感，

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利益，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三及「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

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及認

股辦法。

二、發行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通知到達之日起二年內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行，實際發行日

期授權由董事長訂定之。

三、認股權人資格條件：

(一)以認股資格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受僱全職員工，認股基準日授權董事長決定。

(二)實際得為認股權人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認股權憑證之數量，將依本公司「配發員工認股

權憑證額合理性評估辦法」參酌其專業才能、個人表現及績效考核、過去及預期整體

貢獻等擬定之分配標準發放。

(三)獲配員工及其獲配認股權憑證由本公司獎酬小組核定後並依據下列程序處理：

1.本公司經理人或兼任本公司董事之員工，應先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後，再

提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2.屬 1.所述以外之本公司員工，應先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

(四)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

憑證累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數，加計認股權人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

合計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行人依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

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

之百分之一。

四、發行總數：

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總數為 500,000 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數為普通股 1

股。因認股權行使而須發行之普通股新股總數為 500,000 股。 

五、認股條件：

(一)認股價格：112 年 1 月及 2 月之普通股收盤平均價，乘以 50%為認股價格，認股價格

設算後(小數點以下捨去)為每股新台幣 57 元。(本價格可低於發行當日本公

司普通股收盤價) 

附件八 

27



(二)權利期間：

1.本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為六年，屆滿後，未行使之認股權視同放棄認股權利，認

股權人不得再行主張其認股權利。

2.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年後，按下列時程行使認股權利：

累計可行使認股權比例

屆滿二年  50 %

屆滿三年  80 %

屆滿四年 100 %

3.認股權人自公司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後，遇有違反勞動契約或工作規則等情事者，

公司有權就其尚未具行使權之認股權憑證經董事會通過後予以收回註銷。

4.認股權憑證不得轉讓、質押、贈與他人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但因認股權人死亡而

繼承者不在此限。

(三)認購股份之種類：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四)認股權人如因故離職、解聘、退休、留職停薪、調任、受職業災害死亡、非受職業災

害死亡、受職業災害殘疾者及其他等，應於認股權憑證存續期間內，依下列方式處理：

1.離職(含自願離職或資遣)

已具行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得自離職/資遣生效日起十五日內行使認股權利，若遇有

需依法暫停過戶時，認股權行使期間得依該項存續時間依序往後遞延。未具行使權

之認股權憑證，於離職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權利。

惟若違反競業禁止限制時，本公司有權將已授予尚未執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權利予

以收回並註銷。

2.解聘

認股權人如違反勞動契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過失而遭公司解聘者，其已授予之員工

認股權憑證，於解聘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權利。

3.退休

已具行使權之認股權憑證，自退休日起一個月內行使認股權利，但若遇有需依法暫

停過戶時，認股權行使期間得依該項存續時間依序往後遞延。未具行使權之認股權

憑證，於退休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權利。

惟若違反競業禁止限制時，本公司有權將已授予尚未執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權利予

以收回並註銷。

4.留職停薪

已具行使權利之認股權憑證，得自留職停薪起始日起十五日內行使認股權利，逾期

未行使者，凍結其認股權行使權利，並遞延至復職後恢復；未具行使權利之認股權

憑證，自復職起回復權益，惟本條第二項所規定之認股權行使時程之計算應按留職

停薪期間，往後遞延，但仍以認股權憑證存續期間為限。

5.調任

經本公司核定須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之認股權人，其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權利

義務均不受轉任之影響。唯認股權人自行請調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時，其員工認

股權憑證應比照本項第 1 點關於離職(含自願離職或資遣)之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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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職業災害死亡

認股權人死亡時，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於死亡時，得由繼承人行使全部之認股權

利。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年後方得行使外，不受本條第二項有關時程

屆滿可行使認股比例之限制。惟該認股權利，應自認股權人死亡日起或被授予認股

權憑證屆滿二年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主)，三個月內行使之。

7.非受職業災害死亡

已具行使權之認股權憑證，由繼承人自認股權人死亡日起三個月內行使認股權利，

逾期未行使之部分視為放棄認股權利。未具行使權之認股權憑證，於死亡當日即失

效。

8.受職業災害殘疾者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於離職時，可

以行使全部之認股權利。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年後方得行使外，不受

本條第二項有關時程屆滿可行使認股比例之限制。惟該認股權利，應自離職日起或

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年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主)，三個月內行使之。

9.其他

(1)認股權人或其繼承人若未能於上述期限內行使認股權者，即視為放棄認股權利，

不得於事後再行要求行使該認股權利，任何申請及認購程序不得逾本憑證之有效

存續期間。

(2)適用繼承者，繼承人須依認股權人所屬國之繼承相關法令及「公開發行股票公司

股務處理準則」繼承過戶相關規定，完成法定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後，方得

申請行使認股權利。

(五)放棄認股權利之認股權憑證處理方式：

放棄認股權利之認股權憑證，本公司將予以收回註銷不再發行。

六、履約方式：

本公司以「發行新股」並採無實體方式交付。本公司規範並公告每年度行使期間，詳細執

行作業將呈報董事長及總經理核可後公告周知。

七、認股價格之調整：

(一)本認股權憑證發行後，除公司所發行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換發

普通股股份或因員工酬勞發行新股者外，遇有本公司已發行普通股股份增加時（包含

辦理私募、現金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公司合併、公司分割、股票分

割、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及辦理現金增資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等），認股價

格應依下列公式調整之。如係因股票面額變更致已發行普通股股份增加，於新股換發

基準日調整之，但有實際繳款作業者於股款繳足日調整之，調整後認股價格計算至新

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 ×［已發行股數+(每股繳款金額×新股發行股數/每

股時價)］/ (已發行股數+新股發行數)

股票面額變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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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之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 ×（股票面額變更前已發行普通股股數/股票面

額變更後已發行普通股股數）

1.「已發行股數」係指普通股已發行股份總數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或轉讓之庫

藏股，且不含「認股權股款繳納憑證」及「債券換股權利證書」之股數。

2.「每股繳納金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時，則繳納金額為零。

3.與他公司合併時，增資新股每股繳款金額為合併基準日前第四十五個營業日起，連

續三十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平均收盤價。

4.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除權基準日、訂價基準日或股票分割基準日之前一、三、五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為準。

5.遇有調整後認股價格高於調整前認股價格時，則不予調整。

6.若有調整後認股價格低於普通股股票面額時，以普通股股票面額為認股價。

(二)本認股權憑證發行後，如遇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則依下列公式

計算調整認股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如

係因股票面額變更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於新股換發基準日調整之。

◎減資彌補虧損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減資前已發行股數/減資後已發行股數)

◎現金減資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１-每股退還現金金額占換發新股票前最後

交易日收盤價之比率）］×（減資前已發行普通股股數／減資後

已發行普通股股數）

◎股票面額變更時：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股票面額變更前已發行普通股股數/股票面

額變更後已發行普通股股數）

(三)本認股權憑證發行後，本公司若有發放普通股現金股利應按所占每股時價之比率於除

息基準日按下列公式調整之。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 x (1-發放普通股現金股利占每股時價之比率)。

(四)遇有同時發放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含盈餘轉增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時，則先扣除現

金股利(本條之(三))後，再依股票股利金額調整認購價格(本條之(一))。

(三)、(四)所述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現金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

日擇一計算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為準。

八、行使認股權之時間

(一)認股權人得依本辦法第六條所訂之時程行使認股權利，應於每年 9 月 1 日填具認股請

求書並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上述時間若為依法停止過戶期間，則順延至恢復過戶之首日辦理；若遇假日，則提前

至前一個工作日辦理：若遇颱風等停止上班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辦理。

(二)本公司受理認股之請求後，通知認股權人於期限內繳納股款至指定銀行。逾期未繳款

者，視同放棄該次請求之認股權利，該次已請求但未繳款之部份視為未認購，認股權

人需再次重新辦理認購請求。認股權人一經繳款，即不得撤銷認股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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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於收足股款後，指示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將員工認購之股數及員工姓名登載於

本公司股東名簿，於五個營業日內以集保劃撥方式發給本公司新發行之普通股股票，

上述普通股股票自向認股權人交付之日起上櫃(市)買賣。

(四)第一項所稱停止過戶期間：

1.股東會召開前之法定停止過戶期間。

2.本公司向櫃檯買賣中心或台灣證券交易所所洽辦無償配股停止過戶、現金股息停止

過戶或現金增資認股停止過戶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利分派基準日止。

3.辦理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易前一日止期間。

(五)本公司依本辦法發行新股交付予認股權人，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向將前一季因員工

認股權憑證行使認股所交付之股票予以公告，並於每季至少一次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

關申請資本額變更登記。

九、認股後之權利義務

(一)本公司所交付之新發行普通股，其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行普通股股票相同。

(二)認股權人依本辦法所認購之股票及其交易所產生之稅賦，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均

按當時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理。

十、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認股權人經授予認股權憑證後，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令或主管機關要求外，不得洩露

被授予之認股權憑證相關內容及數量，若有違反之情事，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之規定辦理。

十一、其他應敘明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生效，發行前如有修改時亦同。

於主管機關審核本發行案件過程中，如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修改本辦法時，

授權董事長先行修正，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行。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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